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

教工协会（社团）管理办法

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教职工协会（社团）（以下简称社团）是广大教职工在学院党政领导下自愿组成的群众性组织，在学院有关部门的协助下独立开展工作。教职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通过协会活动，可从技术、思想和理念上提高自己的修养和认识水平，从而实现自身的修身养性和体魄上的康健。对外，亦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体育活动以及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增强大家的凝聚力，不断提升教职工们的生活质量和身心健康，以饱满的精神，开阔的心怀，广阔的视野投入到学院教学、科研和管理服务工作中去，优化学院整体“育人”氛围，为完成好学院的各项工作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为规范我院工会社团建设，促进社团健康发展，使工会社团成为我院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特制定本办法。

社团的活动原则

社团活动坚持业余、自愿的原则。社团必须在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院规章制度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不得从事与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规章制度相违背的任何活动，并自觉接受学院有关部门的管理。

社团的建立与注册

社团的建立应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学院的规定，由拟建社团的临时负责人提出申请并经学院工会批准方可建立。申请建立社团的初始规模不小于15人。申请应包括章程和主要负责人等内容。章程通常由宗旨、组织、活动形式、会员的权利与义务、经费渠道等内容组成。需要向当地民政部门申报的工会社团，还应办理相应的手续，需经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社团如换届，应及时向学院工会或地方民政部门备案。

社团实行年度注册制。注册的社团其活动方可列入学院工会年度活动计划并享受相应的活动资助。

三、社团的经费

社团的活动经费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费的缴纳；

（二）通过合法途径的赞助和募集；

（三）重大比赛活动学院及工会的资助。

社团经费管理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并建立相应的制度，接受会员监督。

四、社团的解散

（一）自行解散

社团自行解散应及时将情况报工会备案后注销。未注销的社团仍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取消资格

社团长期以来参加人员过少达不到建立社团的初始规模，组织不健全，活动不开展，经整顿后仍无改变，新年度将不予注册，取消其社团资格。

（三）责令解散

未经批准自行建立的社团应责令解散。

（四）取缔

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学院的规章制度并造成恶劣影响且无法整顿的社团，将予以取缔，并建议学院对责任人进行相应的处罚。

五、社团的管理与监督

社团接受学院工会的管理并自觉接受院有关部门和广大教职工的监督。

跨校的社团活动应事先征得学院工会及有关部门的同意。

六、社团的奖惩

学院工会每两年对社团活动进行一次评比，成绩突出的社团给予一定的精神和物质奖励。违规的社团给予警告以至责令解散的处。

七、附则

本办法自出台之日起生效，本办法的解释权在学院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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